附件：
报名函
新乡市兆福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我单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新乡市兆福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公开选聘评估机构公告》的规定，符合本项目的评估机构报名条件。
我单位保证如下：
1我单位将按选聘公告的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；
2．我单位已详细查看选聘公告的全部内容，完全理解选聘公告的内容和要求；
3我单位自愿承担无报酬的风险；
4我单位自愿报名参加本次选聘项目，并委托我单位（职务、姓名、电话）               办理相关手续。

    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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